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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ｈ（Ｄ）阴性患者实施配合型输血的有关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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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国Ｒｈ（Ｄ）阴性人口只占０．２％～０．３％
［１］，所以，Ｒｈ

（Ｄ）阴性血液库存普遍不足；即使建立Ｒｈ（Ｄ）阴性稀有血型血

库或将日常富余的 Ｒｈ（Ｄ）阴性血液制备成冰冻红细胞保

存［２］，也难以及时满足所有Ｒｈ（Ｄ）阴性患者的抢救用血。关

于 Ｒｈ（Ｄ）阴性患者的科学安全输血，兰炯采等
［３４］、郭祥萍

等［５］专家学者也作了一些专题指导。在医疗纠纷日趋上升的

今天，用Ｒｈ（Ｄ）阳性血液抢救Ｒｈ（Ｄ）阴性患者，现行法规没有

明确规定。所以，即使是在面对生命垂危的Ｒｈ（Ｄ）阴性患者，

无法及时给予ＡＢＯ同型Ｒｈ（Ｄ）阴性血液抢救时，医务人员也

担心用Ｒｈ（Ｄ）阳性血液配合型输血抢救患者后会惹上医疗纠

纷而不敢为之。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对Ｒｈ（Ｄ）阴性患者给

予Ｒｈ（Ｄ）阳性血液配合型输血抢救，同时又能避免发生医疗

纠纷，也就成了大家关心的话题。本文作者就紧急给予 Ｒｈ

（Ｄ）阳性血液配合型输血抢救Ｒｈ（Ｄ）阴性患者，从法规与技术

方面的可行性进行探讨，使医院和医务人员能够积极主动、尽

职尽责地抢救更多的Ｒｈ（Ｄ）阴性患者。

１　紧急情况下对Ｒｈ（Ｄ）阴性患者实施配合型输血是临床医

务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１．１　法律赋予医院和医师的职责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

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患者应当立即抢救。《中华人民

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

取紧急措施及时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这从法规方面

规定了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对危重患者给予抢救的职责。如

果Ｒｈ（Ｄ）阴性患者需要紧急输血，但是又无法及时得到 ＡＢＯ

同型Ｒｈ（Ｄ）阴性血液输注时，医院和医务人员只选择Ｒｈ（Ｄ）

阴性血液输注，拒绝Ｒｈ（Ｄ）阳性血液配合型输血，就等于放弃

了抢救患者的时机。作者认为，这是医务人员不作为和不履行

职责的消极表现，这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１．２　未尽义务将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

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其“当时的医疗水平”，作者认为，即指当前医疗

卫生行业已经成熟的临床医疗服务技术，是相关的医疗机构按

照相关规定，应当开展的或已经开展的医疗技术，是我国法律、

法规、规章和医疗技术规范（包括卫生部委托中华医学会主编

的《临床诊疗指南》各学科分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各学科分

册、中华医学会各专业学会制定的各种《指南》、各种《专家共

识》、各种《建议》等）或医疗行业管理规范中规定的检查、诊断、

鉴别诊断和治疗方法或措施，对于不同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必

须开展的或是禁止开展的医疗服务技术项目。卫生部颁发的

《临床输血技术规范》第十条规定：“对于Ｒｈ（Ｄ）阴性和其他稀

有血型患者，应采用自身输血、同型输血或配合型输血”。因

此，作者认为，用Ｒｈ（Ｄ）阳性血液配合型输血，是当今各医院

和医务人员应开展的输血技术，也就是输血医学“当时的医疗

水平”。如果医务人员拒绝用Ｒｈ（Ｄ）阳性血液配合型输血，延

误了患者的抢救时机，造成患者损害时，便是医务人员“未尽到

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医院必将承担赔偿责任，

医务人员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１．３　打消顾虑抢救患者，相关法规为医院和临床医师保驾护

航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

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

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

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

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

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

批准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

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

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

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第五十六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

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

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第六十条第（二）款

规定，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

合理诊疗义务者，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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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不属于医疗事故。

从前述法律、法规相关条款显而易见，对生命垂危的Ｒｈ（Ｄ）阴

性患者实施Ｒｈ（Ｄ）阳性血液配合型输血，就是医疗机构对危

重患者实施的抢救措施，就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施行的特殊

治疗（有一定危险性，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治疗；由于患者体质

特殊或者病情危笃，可能对患者产生不良后果和危险的治疗；

临床试验性治疗；收费可能对患者造成较大经济负担的治疗）。

即使可能会造成再次输血困难或影响女性生育等不良后果，也

不属于医疗事故，更不会承担赔偿责任。

２　Ｒｈ（Ｄ）阴性患者紧急实施配合型输血的具体操作

配合型输血，即供血者血型与受血者血型既可以是相同血

型，也可以是不同血型［３］，交叉配血试验结果无输血禁忌的

输血。

２．１　严格把握输血指征，仅限于抢救生命　配合型输血，较自

身输血和同型输血而言，毕竟不是最佳输血，临床医师应严格

把握输血指征，仅限于抢救生命为第一原则。夏爱军等［６］采用

Ｒｈ（Ｄ）阳性血液配合型输血给Ｒｈ（Ｄ）阴性患者，并一次足量输

注，患者脱离了生命危险后即停止配合型输血，成功抢救了１

例Ｒｈ（Ｄ）阴性患者，这也再次验证了用Ｒｈ（Ｄ）阳性血液实施

配合型输血抢救Ｒｈ（Ｄ）阴性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２．２　履行告知义务，医患双方签署配合型输血同意书　对Ｒｈ

（Ｄ）阴性患者给予Ｒｈ（Ｄ）阳性血液进行配合型输血，这将会给

患者今后输血或女性生育带来一些问题。因此，临床医师应在

履行诊疗义务时将这种输血的利与弊告知患者或患者家属，并

在《医院输血治疗同意书》中“输血目的”一栏中写明：抢救患者

生命；在“输血成分”一栏中写明：Ｒｈ（Ｄ）阳性红细胞；在告知内

容栏目中增加输注配合型Ｒｈ（Ｄ）阳性红细胞的风险告知：（１）

患者目前生命垂危；（２）无法及时得到Ｒｈ（Ｄ）阴性血液；（３）为

了抢救患者生命，决定选择配血相合的Ｒｈ（Ｄ）阳性红细胞输

注；（４）可能会导致溶血性输血反应，并因免疫原因，再次输血

时只能输注Ｒｈ（Ｄ）阴性血液；（５）对女性患者，可能产生抗体

而影响生育等等，经医患双方签字同意。同时，在《医院临床输

血申请单》中的“输血目的”和“预定输血成分”栏目中写明：鉴

于无法及时得到Ｒｈ（Ｄ）阴性血液，为抢救患者生命，选用 Ｒｈ

（Ｄ）阳性红细胞输注的特殊治疗。

２．３　科学合理地选择输注血液血型　在Ｒｈ（Ｄ）阴性患者生

命垂危的生死关头，紧急输血成为第一抢救措施，挽救患者生

命为第一原则时，患者生命权重于一切，临床医师必须当机立

断为Ｒｈ（Ｄ）阴性患者选择合适的血液实施输血抢救。供血者

血液血型选择的先后次序为：对Ｏ型Ｒｈ（Ｄ）阴性患者，应依次

选择Ｏ型 Ｒｈ（Ｄ）阴性、Ｏ型 Ｒｈ（Ｄ）阳性红细胞；对 Ａ型 Ｒｈ

（Ｄ）阴性患者，应依次选择Ａ型Ｒｈ（Ｄ）阴性、Ｏ型Ｒｈ（Ｄ）阴性、

Ａ型Ｒｈ（Ｄ）阳性、Ｏ型Ｒｈ（Ｄ）阳性红细胞；对Ｂ型Ｒｈ（Ｄ）阴性

患者，应依次选择Ｂ型Ｒｈ（Ｄ）阴性、Ｏ型Ｒｈ（Ｄ）阴性、Ｂ型Ｒｈ

（Ｄ）阳性、Ｏ型Ｒｈ（Ｄ）阳性红细胞；对 ＡＢ型Ｒｈ（Ｄ）阴性患者，

应依次选择ＡＢ型Ｒｈ（Ｄ）阴性、Ａ型Ｒｈ（Ｄ）阴性、Ｂ型Ｒｈ（Ｄ）

阴性、Ｏ型Ｒｈ（Ｄ）阴性、ＡＢ型Ｒｈ（Ｄ）阳性、Ａ型Ｒｈ（Ｄ）阳性、Ｂ

型Ｒｈ（Ｄ）阳性、Ｏ型Ｒｈ（Ｄ）阳性红细胞
［５］。

２．４　实行多种介质交叉配血　交叉配血试验结果决定是否用

Ｒｈ（Ｄ）阳性血液对Ｒｈ（Ｄ）阴性患者实施配合型输血抢救。交

叉配血试验的目的主要是要检查受血者血清中有无破坏供血

者红细胞的血型抗体，其主侧、次侧均无凝集、无溶血，即表示

无输血禁忌，可以输注［７］。对Ｒｈ（Ｄ）阴性患者而言，按照前述

供血者血液血型选择的先后次序选择好血液，除盐水介质配血

法外，必须增加酶技术配血法和（或）抗人球蛋白配血法交叉配

血，均无输血禁忌时，方可输注。多种介质交叉配血，是 Ｒｈ

（Ｄ）阳性血液输给Ｒｈ（Ｄ）阴性患者安全、有效的技术保障。

当Ｒｈ（Ｄ）阴性患者因大失血而生命垂危，却又无法及时

得到ＡＢＯ同型Ｒｈ（Ｄ）阴性血液输血抢救时，选择 ＡＢＯ异型

Ｒｈ（Ｄ）阴性血液或ＡＢＯ同型Ｒｈ（Ｄ）阳性血液或ＡＢＯ异型Ｒｈ

（Ｄ）阳性血液实施配合型输血挽救患者生命，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之规定，能够避免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并且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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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鲍继奎，厉秀云，肖卫敏．针刺透穴疗法治疗肝硬化腹水

８０例［Ｊ］．陕西中医，２０１２，３３（２）：２１９２２０．

［２４］盖秀芹．穴位注射速尿治疗肝硬化腹水的疗效观察［Ｊ］．

生物磁学，２００５，５（１）：４５４６．

［２５］胡春梅．中药大承气汤灌肠治疗顽固性肝硬化腹水３１例

疗效观察［Ｊ］．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０７，１４（７）：１２３０１２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１７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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